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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一號
承辦人：賴瑩甄
電話：(02)80723456 分機641
傳真：(02)29689917
電子信箱：se0324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511476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局辦理115年度因材網主題式增能及講師培訓工作坊

（新北市專場），請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5月5日臺教資(三)字第115270131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深化本市數位學習推動成效並培育在地種子師資，透過

引入中央資源，全面提升現職教師的數位教學領航能量與

輔導成效。

三、旨案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場次一

１、研習名稱：C數位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－因材網。

２、時間：115年7月16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

分。

３、地點：新北市雲端智慧科技中心2樓電腦教室（板橋區

僑中一街1號，大觀國中內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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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（表單連結為https://docs.

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ewAdL43TM68bTpUoFppz0PuH8y1TverlOEYsj9

q9OZVjW_hQ/closedform），額滿為止。

５、報名期間：115年6月25日上午9時起至115年7月2日中

午12點止。

６、詳細研習公告請逕行參閱「因材網網站－活動資訊與

帳號申請－115年活動日程一覽」。

７、本局同意核予參與資格審查通過人員公假1日出席，私

立學校部分建請秉權責核予公假出席。

(二)場次二

１、研習名稱：因材網操作工作坊。

２、時間：115年10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。

３、地點：新北市雲端智慧科技中心2樓電腦教室（板橋區

僑中一街1號，大觀國中內）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請逕至「校務行政系統－教

師進修研習模組」報名，額滿為止。

５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5年10月20日中午12點止。

６、本局同意核予參與人員公假派代半日，私立學校部分

建請秉權責核予公假派代出席，並依實際出席情形核

予參加人員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115年度中小學數位學習實施計畫)
副本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適性教學全國推動計畫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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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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